清远市清新区优化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
改革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根据《广东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广东省林业局关于林木采伐的管理办法》、《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印发进一步简化人工商品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针对当前林农反映办证难、办证繁、时间长以及伐区规划设计费用高等问题，为进一步创新林木采伐管理机制，充分发挥林木采伐在绿美清新生态建设的作用，着力解决林农急难愁盼问题，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改革背景 
清新区是全省集体林区重点林业县之一，林地面积16.42万公顷，森林面积16.10万公顷，森林蓄积920.1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68.38%。林种上，生态林6.28万公顷，商品林10.14万公顷；权属上，统管林10.15万公顷，自留山0.56万公顷，责任山5.74万公顷；树种上，主要树种杉树1.08万公顷，桉树3.26万公顷，其它软阔4.16万公顷，松树0.72万公顷。全区林地发生流转3.0万公顷。
长期以来，林业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清新区在2011年率先完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通过历年的深化改革，全区在林权流转、林权发证、林权抵押、林下经济等一站式服务方面成绩显著，2016年清新区林业局获得人社部国家林业局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近年来，全区林业发展呈现出经营形式多样化、经营主体多元化、林权主体零星化等新特点，对林业管理和林业社会化服务提出新的要求，特别是在实施林业分类经营政策,落实林木处置权中，存在林木采伐审批条件设置较多，林权登记信息不准确，二类资源数据差错，重点区位商品林经营利用与生态保护矛盾等，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林权所有者的林木处置权，影响林农经营森林和社会资金投入林业的积极性。
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落实好林木处置权，依法保障林权所有者合法权益，解决好广大林农关心关注的问题，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林业重要工作。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实事求是，先行先试，绿色发展，分类施策，落实林木处置权，保护林农合法权益，促进林业管理和林业服务方式根本性转变，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努力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二）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保护林农权益。以广大林农利益为根本，为民办事，为民解困，为民服务，落实处置权，还权于民，还利于民，依法保护林农权益。 
　　——坚持先行先试，统筹推进改革。在分类经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人工商品林林木采伐森林可持续经营措施，通过探索采伐限额新的管理方式，放宽采伐条件，简化采伐审批程序，优化采伐审批服务，进一步落实林木处置权。强化改革工作督导，协调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推广，有效有序推进改革。 
　　――坚持绿色发展，注重生态保护。以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发挥好人工商品林经济属性的同时，兼顾其生态属性，统筹保护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坚持问题导向，实行分类施策。坚持实事求是，立足现实，以问题为导向，围绕重点领域，实行重点突破；结合实际情况，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确保林区秩序安定稳定。 
　　三、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林木采伐改革试点工作，进一步落实林木处置权，保护林权所有者合法权益，充分调动林农和社会资金投入林业发展的积极性，建立适应新时期林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推动林业可持续发展。 
　　四、试点范围和期限 
　　  （一）试点范围。本次改革范围为清新区人工商品林，以下林木不列入本次改革范围。 
　　1、生态脆弱位置特殊的林地，或者坡度35度以上（不含35度）的森林； 
　　2、非造林阔叶树占四成（含四成）以上的森林； 
3、保护地范围内的人工商品林；
4、林木权属不清或存在争议的人工商品林。 
　（二）试点期限。2025年-2028年
　　五、试点内容 
（一）全面实施人工商品林采伐告知承诺制审批
对于林权所有者申请采伐人工商品（主要树种是桉树、杉树、松树等），产权清晰明了，其蓄积不超过30立方米的，实行由林权所有者自主确定采伐年龄、林农填写申报采伐地点、树种、面积、林龄等内容材料，出具采伐承诺书，并对承诺事项真实性负责，审批单位告知林木采伐相关事项，取消伐区设计、伐前查验等程序，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同时，区林业局加强业务指导，镇级林业主管部门加强现场核查监管。
（二）试点改革人工商品林采伐简易自主设计
对林农申请采伐桉树、杉树等人工商品林面积 1 公顷（含）以下的或采伐蓄积量30 立方米以上、120 立方米（含）以下的，在确保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林木产权清晰、权属没争议，由现行的伐区作业设计调整为简易自主设计，并由镇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技术力量或委托相关技术服务机构协助林农完成简易自主设计，明确伐区范围、面积、林种、树种、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同时，区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伐区简易自主设计业务指导，镇级林业主管部门加强现场核查监管。
（三） 开展由经营者自主确定采伐类型和主伐年龄的改革
取消集体人工商品林主伐年龄限制,对集体林地的人工商品林，可由林权所有者自主确定采伐类型和主伐年龄，给林农经营森林更多的灵活性，林农可以随时更新采伐调整自己经营的树种，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和趋势分析以及其个人经济需要，及时砍伐经营的树种，调整更具潜力的目的树种，有力保障自己的种植收益，使得林木利益最大化。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领导，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协同推进改革工作，区林业局成立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负责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制定、组织实施和业务培训、技术指导、检查监督、总结推广等工作，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组织保障。各乡镇及相关单位要加强宣传，落实落细各项改革措施。 
　　（二）强化工作督导。为确保改革工作质量和工作进度，组织开展以林业经营主体、乡镇林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人员为主体多层次、多方式的业务培训，提升队伍素质；在改革工作全过程，加强改革试点工作的技术指导和检查监督，确保改革有效有序推进。 
　　（三）加强工作协调。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工作职责，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共同会商改革相关事项，协同解决改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合力推进改革工作，确保改革落地见效。 
　　（四）强化执法力度。结合森林督查和“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加强对改革试点中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查处，加强对森林经营方案执行情况的监督，确保改革有序实施。 
